如何解讀舊金山和平條約

美日太平洋戰爭後，對台灣國際地位而言，在國際法上最高位階的法律文件，莫過於舊金山和平條約。但自其於1951年簽署、1952年生效以來，時隔五十多年，世界上少有人能夠完整地瞭解其意涵！說真的，該和約之內容到今天為止仍引起國際間的各種誤會，也造成「中華民國」、「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等地區或國家之間的關係似乎永遠牽扯不清。

究竟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權在國際上的地位為何？幾十年以來為何其難以在國際社會間立足？

最近在自由時報有位歷史學家提出下述論點：

	當年國民黨政府控制台澎是屬於未完成法律程序的佔領，因為迄今沒有一紙文書寫明台澎移交給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亦未有民意表示同意歸由該一政府施行統治。從一九五一年至今 ……. 此一佔領方式因缺乏法理根據，以至於長期以來受到國際社會的指指點點，此可見於中國與他國建交時，都提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問題。台澎的歸屬問題，何勞他國置喙？難道他們無視於台澎人民的意見？這即是問題關鍵所在。因為台澎人民從沒有表示自己的民意，在台澎人民沒有表示意見之前，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可以說領有台澎主權。聯合國憲章賦予殖民地人民有表示自己前途的權利，從一九五一年至今已歷五十三年，中國仍對台灣進行武力威脅和國際干預，除了暴露其霸權野心之外，亦顯示現行政權領有台澎之法理的不足。解決該一問題的途徑，就是由民間來辦理台澎民意調查，邀請聯合國和當年四十八個舊金山和約簽約國派代表見證，以完成自一九五一年以來延宕未處理的法理程序，讓台澎人民做自己的主人。＊註1 


其實，那四十八個簽約國裡，今天與台灣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的沒幾個。他們會派代表來見證的可能性也很低。而且依據以往的經驗，聯合國對於任何台灣的請求往往是不理不睬！我們要解決台灣主權的問題，不必這麼勞師動眾，只要看得懂舊金山和平條約裡，其中對於台灣的地位已經寫得非常清楚，我們只需透過六個問答題就可以全盤瞭解。但在此之前，必須先探討美日太平洋戰爭的過程與戰後的發展，同時還要研究有關歷史上「戰後領土割讓處理」的相關法理。在此先從日本偷襲珍珠港說起。

夏威夷珍珠港事件

在1941年12月07日早晨，夏威夷珍珠港內，在此停留的美軍們正準備迎接一個美好的星期天，但誰也沒想到，一場巨大的災難正迅速逼近。由上百架日本飛機組成的龐大機群，正悄悄急速飛來。
在兩個小時內的突襲行動中，日本空軍完全控制了珍珠港上空，353架飛機隨心所欲地狂轟濫炸，擊毀美軍艦艇40餘艘、擊落毀美機400多架、美軍傷亡近4000人。
日軍此種未經宣戰即偷襲的行為，激怒了整個美國！因此美國國會於隔日（12月08日）便通過正式向日本宣戰！
戰爭期間，美國軍隊全力攻打日本領土（包括北海道、本洲、四國、九洲四大島以及台灣、澎湖地區），並分別於1945年08月06日和09日，各向日本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造成20多萬日本人民的慘重傷亡，如此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逼迫日本天皇只好在0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在美日太平洋戰爭中，所有攻打日屬台灣之軍事行動都是美軍所為，中華民國軍隊並沒有參與。依據拿破崙時代過後戰爭法之慣例，美國對台灣是「主要佔領權（國）」。

隨著戰事的平息，為了迎接和平的未來，戰勝盟國們開始擬定和平條約（也就是日後的舊金山和平條約）！為了徹底瞭解戰後所簽署和平條約的意涵，我們必須先研究歷史上的相關案例，包括領土割讓情形。
因為美日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亦涉及領土割讓事宜，故我們先由一些歷史前例來探討之，但要注意的是：此論並非單就一般史實的角度檢視，而是以「軍史」的層面切入。必須先行討論一些歷史上的戰役，及後續的和平條約涉及領土割讓的情形，才能夠清楚解讀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意涵。

加利福尼亞領土

加利福尼亞原屬墨西哥領土，我們可於下列分析中，一步步窺見加利福尼亞主權在美國與墨西哥戰爭期間與戰後之移轉過程。美國與墨西哥軍隊於1846年04月25日發生衝突，而美國國會於同年05月13日正式向墨西哥宣戰。

戰爭期間，所有對於在加利福尼亞的墨西哥軍隊與設備所發動的軍事攻擊皆由美軍所進行。因此以軍事用語來說，可說是：「美國從墨西哥手中攻獲加利福尼亞，因此美國是『（主要）佔領權國』。」

從軍事歷史中，可認定1847年08月01日為加利福尼亞開始進入交戰國佔領時期，所以也是美國軍事政府在加利福尼亞之啟動！1848年07月04日生效的戰後和平條約（Guadalupe Hidalgo條約），其中第5條將加利福尼亞割讓給美國。但很快地，問題便在美國法院揭露：「和平條約生效，是否就表示美國軍事政府（USMG）在加利福尼亞正式結束呢？」在Cross v. Harrison（1853年）一案，美國最高法院否認上述說法，判決指出：「在加利福尼亞之美國軍事政府是因為管理上的需要及目的所建立的，故不因為和平條約生效而消失，而是持續存在直到國會擬定相關法案成立一般平民政府（civil government），才被取代。」
結果，USMG直到1849年12月20日才被一般平民政府所取代。此次主權移轉史實確立了以下模式：（A）交戰國佔領時期開始，亦是軍事政府啟動之時。（B）和平條約生效，割讓事宜確定。（C）軍事政府的結束。在此案例中，加利福尼亞是軍事政府管轄下之美國領土，直到1849年12月中旬被一般平民政府所取代。此代表著軍事佔領過後的一個「最後狀態」。請參考以下的ABCD圖表。 

上圖中，A點屬「因征服而割讓」，換言之，在歷史上，大多數國家在傳統上認為，以軍隊武力衝入他國領土，就直接等於「併吞」。此觀念在拿破崙時代過後有戲劇性的大轉變！也就是在國際法開始發展後，對此事件被重新給予定義，即：「軍事佔領」及其附帶規則--「軍事佔領不移轉主權」。

二十世紀初期，建立起一個更加確定之國際慣例，約束著所有的國家！並被清楚地列入1907年的海牙公約中。因此對於A點更精確的解釋應為：對於整個領土而言，是交戰國佔領的開始，也意味著軍事政府已正式啟動，完全運作中。

B點代表著「因條約而割讓」，在拿破崙時代過後，「因征服而割讓」必須有「因條約而割讓」之確認才算有效！領土主權的移轉，在和平條約中很清楚地給予指定。在這方面，美國最高法院曾指出：「和平條約一般項目中常見領土割讓事宜，可說是已成為常規，而非例外。在戰後，和平條約常有將指定領土割讓給戰勝國的慣例」。

C點是軍事政府的結束，也就是對於管理的領土有其他法律上的安排，以取代主要佔領權（國）的軍事政府。

D區是表示軍事佔領的「最後狀態」，亦可稱為佔領法下的最後狀態。 
由此可見，從A點到C點則是佔領法下的「暫定狀態」。

同時，從A點到C點，主要佔領權（國）」之國旗是飄揚在佔領地之上空。
波多黎各、古巴與台灣

我們可以用此分析方式探討有關美國西班牙戰爭之領土割讓情形，然後與台灣做比較。有一個重點要特別注意：主要佔領權的軍事政府，並非因和平條約生效而結束！
	相關日期

	ABCD圖表
	波多黎各
	古巴
	台灣

	A點
	1898年8月12日
	1898年7月17日
	1945年10月25日

	B點
	1899年04月11日
	1899年04月11日
	1952年04月28日

	C點
	1900年5月01日
	1902年05月20日
	－

	D區
	美國未合併領土
	古巴共和國
	－


由此背景，再來探討舊金山和平條約之內容與台灣主權相關事宜，相信可事半功倍。
問題一：日軍在台灣「投降或完全被征服」的日期為何？
說明：美軍在1945年09月初已經在台灣。台灣雖不屬於中國之戰區，但麥克阿瑟統帥指示蔣介石代表來台接受日本投降。蔣介石代表於1945年10月中旬才來到台灣，並在1945年10月25日接受日本投降後，當天聲明為「光復節」，但是這點在國際法上不能成立。「領土被敵軍完全控制在其管轄下之後，已屬於被佔領」是軍事佔領之定義，也是佔領法中之基本觀念。軍事佔領並非「併吞」。  
問題二：據有「主要佔領權（國）」身份之國家是誰？
說明：在1945年09月02日「一般命令第一號」麥克阿瑟將軍負責分配二十幾個地方之投降與佔領事宜。當時麥克阿瑟將軍是聯軍統帥，亦是美國軍事政府之首領。從分析麥克將軍對其他聯軍之指示，已經可以看得到主從關係，進而了解到美國軍事政府是擔任主要佔領權之角色。在1945年09月02日麥克將軍所指揮之他國軍隊，只是替代主要佔領權（國）行事而已，不能從中主張任何其他權利。舊金山和平條約第23條也確認美國軍事政府是主要佔領權（國）。準此，美國軍事政府在台灣已於1945年10月25日啟動。  
問題三：「和平條約」生效的日子為何？
說明：美日太平洋戰爭於1945年「結束」，隔了五年後才開始草擬和平條約。 1951年09月08日在美國舊金山辦理簽署儀式，於1952年04月28日正式生效。 
問題四：台灣「當地合法政府」的名稱為何？ 
說明：從1895年起，台灣之主權屬於日本所擁有。 從1945年10月25日起，台灣被佔領。 在上海公報（1972年02月28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一個中國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在美日太平洋戰爭結束前，台灣之合法政府是日本。軍事佔領是一種替代行使主權之行為，亦是一個過渡時期或所謂暫定狀態。軍事佔領不移轉主權，但當地主權握在主要佔領權手中而成為一種信託關係。（就像你有一顆鑽石，要送給剛承受父母雙亡的孤兒一樣，必須先經合法程序放在受託人手中。這是同一個道理。）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第2(b)條規定：「日本茲放棄其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名義與要求」。之所以沒有很清楚指定一個收受國是基於在草擬該和平條約之當時，國際間對於所謂「中國之合法政府」有爭議。在這種情形之下，台灣之主權留在主要佔領權手中，且由其決定「當地之合法政府」後再做適當之處置。依據1972年02月28日之安排，美國到今天為止隨時逼著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談，並希望兩岸早點擬定「合併」事宜。
問題五：主要佔領權之「軍事政府」是否結束之判斷依據為何？
說明：在舊金山和平條約中，台灣之主權並未移轉給他國，茲只能認定交戰國佔領時期結束，善意進駐佔領時期開始，台灣仍屬於佔領法下之暫定狀態。經查1952年到2005年，美國與台灣之間的一切條約、協定、法案、司法判決等內容，均找不到具有法律效力之替代美國軍事政府方案已實施之文字記載。直至今日，擁有主要佔領權之美國尚未承認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此事實足以證明台灣尚未達到最後狀態，因而可論斷美國軍事政府在台灣尚未結束。「主要佔領權之軍事政府」若已經結束，台灣務必已經進入最後狀態，其主權歸屬已經很清楚，必定沒有爭議。
問題六：台灣地區日本財產方面之最後處理原則？

說明：從羅馬時代開始，戰爭中因征服而獲得之財產，已經有各種處理原則、慣例甚至於法條。在近代，海牙公約與日內瓦公約對戰爭、佔領等時期之適當行為已提供了明確之規範。 舊金山和平條約第4(b)條亦有明確之規定：「日本承認由美國軍事政府或依其指示於第2及第3條文中所提任何地區內，所進行對日本財產及其國民的處分，皆具效力。」
以ABCD圖表來分析「國際地位」
以波多黎各、古巴與台灣來比較，茲可以很清楚地分析每一個階段之「國際地位」如下：

- - - - - - 美國西班牙戰爭 - - - - - - 

於1899年04月11日生效的巴黎條約規定，波多黎各由西班牙割讓出，並指定美國為收受國。美國對波多黎各是「主要佔領權（國）」，是故 
波多黎各從A點到B點是「西班牙領土上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獨立關稅區」。
波多黎各從B點到C點是「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未合併領土」。
波多黎各在D點是美國未合併領土。

- - - - - - 美國西班牙戰爭 - - - - - - 

於1899年04月11日生效的巴黎條約規定，古巴由西班牙割讓出，但是並沒有指定任何國家為收受國。美國對古巴是「主要佔領權（國）」，是故

古巴從A點到B點是「西班牙領土上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獨立關稅區」。
古巴從B點到C點是「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未合併領土」。
古巴在D點是古巴共和國。

- - - - - - 美日太平洋戰爭 - - - - - - 

於1952年04月28日生效的舊金山和平條約規定，台灣由日本割讓出，但是並沒有指定任何國家為收受國。美國對台灣是「主要佔領權（國）」，是故

台灣從A點到B點是「日本領土上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獨立關稅區」(independent customs territory under USMG on Japanese soil)。
台灣從B點到C點是「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未合併領土」(unincorporated territory under USMG)。
今天台灣之國際地位仍在B點與C點之間，即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未合併領土，台灣人應可享受與其他美國轄下之列島區相同的美國憲法之基本人權保障。所謂基本人權包括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所提到之生命、自由及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還有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項中所提美國國會必須籌劃共同處理美國國防事宜之保障。換言之，台灣之「國防事宜」，應由美國國防部全權處理，台灣無需自己掏腰包購買武器。 
	中國近年不斷增加國防預算擴張軍備，積極向俄羅斯及其他國家購買尖端海空軍備，尤其是針對台灣的武力威脅有增無減，光是瞄準台灣的飛彈至少有六百枚，據許多國際軍事研究機構評估，台海的軍事平衡將在二○○五年打破，中國會取得台海的優勢，對台灣安全造成衝擊。這都是老生常談了。
傳聞為此請辭的國防部長李傑說出重話，他說：軍購案遲遲無法過關，如果再不通過，那就在台灣死守，我們會打到最後一兵一卒，那些不願意的、有辦法的，可以到美國去的，就走啊。此語可謂沈重至極！ ＊註2


而且，所有在美國專屬管轄下之地區，無論是「州」還是海外的「未合併領土」，都可以要求美國國會授權其人民召開制憲大會，為自己量身訂做一套憲法。在美國大家庭裡頭，這是天賦人權！
	在可預見的未來，政治人物大概還會繼續玩弄「危機／正常」時刻的兩面論述，以選擇性地支持他們「制憲」、「革命」、「推翻政府」等策略。所有呼籲守法的訴求，不是被譏為墨守成規的法實證主義，就是不識大體的自由主義，因為在變動時刻中，政治人物偏好的當然是可以隨心所欲解釋的「國家理由」、「自然法主義」或任何抽象的公平正義原則。他們所操弄者，乃是「徹底毀棄、徹底再造」的動人修辭，但是他們所不知者，則是憲政精神必須堅持「保障人權、分立制衡、尊重法治」的穩定性，一旦這個基本原則被拋棄，即便形式上有新的憲法、共和或國族，也不可能產生憲政民主所追求的穩定秩序。 

而當憲政精神不再，我們沾沾自喜者又是何種民主呢？＊註3 


總之，台灣所用六法全書裡頭的「中華民國」字樣，我們可以要求美國授權我們直接改為「台灣」，如此則立刻達到「正名」之效果！同時我們可以要求美國授權我們召開制憲大會！但是，其先決條件是：我們必須拆穿美國耍台灣牌的技倆！
結論
如何揭開美國幾十年以來對台灣國際地位所持「策略性模糊」之神秘面紗？我們必須先了解，「美國對台灣之管轄權依然健在」的敘述並非一個遙遠的目標，而是釐清台灣的現實狀況！而且這樣的一個說辭，換句話說，僅是釐清台灣在國際法上的「暫定狀態」而已，並不會造成或動搖有關「一中一台」、「兩個中國」或「台灣共和國」的認知效應，而且此一說法完全符合1950年06月27日的杜魯門總統宣言、三個中美雙邊公報、一個中國政策、台灣關係法、1992年兩岸共識、六項保證（1982年07月14日）、三不政策（1998年06月30日）以及美國國務卿提出「台灣不享有國家主權」之觀點（2004年10月25日）。從歷史的真相和國際慣例的法理邏輯去印證的事實，是沒有任何一方或某個人可以推翻的！更何況，天下那有替「老板」站崗，不但沒有薪水可領還要自己買槍的道理呢？！ 
走筆至此，各位讀者應該瞭解，在此時此刻，唯有向美國國會要求「美國憲法之基本人權保障」才能解決台灣所面臨之各大問題！親愛的台灣同胞們，我們只需募款花新台幣八百萬元在美國各大報上刊登要求自身權益的廣告即可！這是百分之百可能成功的事實！認同此種理念的台灣同胞們，團結吧！絕對不要花6108億軍購當冤大頭！若是能購買版面，在美國著名的報紙刊登相關專文的英文稿，相信美國的政要與媒體很快就必須重視此議題，台灣人民也可以早日過幸福美滿安全無虞的生活！ 
＊註1：作者陳鴻瑜為政大歷史系教授，該文「重回一九五一年現場：讓台灣人民做一次自己的主人」發表於2004年12月30日（四），自由時報第15版。

＊註2：該文「防禦軍購無法過關 一般民眾的身家安全誰來保障」為2005年01月01日（六），自由時報的社論，刊載於第3版。

＊註3：作者江宜樺為台大政治學系教授，該文「輕忽憲政 何來民主？」發表於2004年12月31日（五），中國時報A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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